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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31: 航空安全与空中航行标准化 

 

基于绩效的新兴技术监管法规 

 

（由新西兰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讨论基于绩效的法规的制定和适用以应对航空部门快速发展的技术创新。它讨论了基于绩效

的法规制定方法如何在保持有效和安全的同时能促进创新和灵活性。它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应集中力量

商定制定强有力的基于绩效的标准，使各国可以据此对新兴技术进行管理。 

行动：请大会： 

a) 认识到新兴航空技术领域的快速技术发展将继续挑战规范性监管框架，认为需要更多

地使用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来有效管理安全风险，并兼顾创新的需要； 

b) 注意到基于绩效的监管框架的实施需要考虑到许多关键因素，包括监管机构的技术能

力、适用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的行业的能力、教育和指导材料； 

c) 鼓励国际民航组织考虑如何将基于绩效的规定有效纳入与创新和新兴技术相关的标准

和建议措施；和 

d) 鼓励国际民航组织在制定标准帮助各国管理与该领域创新有关的风险时，重点拟定反

映技术试验概念的原则。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保与简化手续和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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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新兴航空技术跨越广泛的系统和能力，例如包括新型低排放推进系统、新的交通管理

系统、新出现的天气预报需求和解决方案、全新的培训系统、数字驱动的生态系统和新颖的飞行平

台。 

1.2 以往航空器的设计、设备和系统的监管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的，并以经过充分

验证的技术标准为基础。尽管这种做法支持标准的设定，但它也会对新技术的采用造成障碍——特别

是在标准不能跟上新技术的情况下。  

1.3 随着非传统参与者进入航空部门，变革的步伐最近加快了，它们带来了新的产品开发

和测试做法，并期望监管机构能够配合它们。这对传统的规范性监管方法提出了挑战。 

1.4 规范性的监管法规会阻碍可以用来更好地应对安全风险和满足公众期望所需的更加复

杂的系统和风险管理做法的发展。航空部门制定新的技术标准和修订技术标准一般都至为缓慢，而监

管机构尽管作出努力，但监管变革的步伐依然往往落后于技术变革的速度。  

1.5 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使各国能够设定必须达到的最低绩效目标，并同时提供一定程度

的灵活性，使监管系统能够迅速适应发生中的技术变化。 

1.6 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总是最好的监管战略。要使基于绩效的监管法

规发生效用，归根结底必须对需要进行监管干预的问题加以透彻理解，包括清楚了解问题的成因和促

成因素。 

2. 使用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的好处和目标 

2.1 航空部门错综复杂，这导致需要制定非常具体和详细的法规来规范众所周知的技术中

相对较小的演变。尽管这种监管办法已被证明对航空部门中更为成熟的部分有效，但对于设法引入完

全不同的或创新技术的新进者而言，监管法规的数量和特殊性可能具有挑战性。 

2.2 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的主要好处是它允许具有灵活性和创新。由于基于绩效的监管法

规能有效适用于更加广泛的技术和情况，制造商和监管机构在它们开发和认证的航空产品类型方面具

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支持创新，因为产品开发不受过时或狭窄界定的技术要求以及缓慢的监

管变化步伐的限制。  

2.3 随着新兴航空技术部门的迅速扩张，国际民航组织和各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

要为不符合现有规范性监管框架的航空器和系统提供灵活的合规途径。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为实现此

类途径提供了一个方法。不过，它们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规范性的规定仍

然是确保安全的最适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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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相关的风险及其缓解措施 

3.1 基于绩效的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配合航空部门的创新。然而，在正在出现新技术的

行业中，与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有关的现实情况是在设计确保新的和创新的产品合规的参数方面具有

不确定性。  

3.2 其他已经转向使用基于绩效的监管体系的部门所取得的经验为航空部门提供了在设计

和实施基于绩效的监管框架方面必须仔细考虑的示例领域。这些领域包括： 

3.2.1 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 

3.2.1.1 基于绩效的制度需要作出复杂的技术决定。评估对规范性法规的遵守情况与评估参与

者是否已确定适当的合规方式来满足绩效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3.2.1.2 监管机构必须能够运用适当水平的相关技术能力以及评估知识和直觉判断。这些素质

对确保可以对新技术进行预测和作出风险评估至为必要，因此可以使用适当的认证方法。证据表明，

将卓越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应用于决策的制定可以降低失败的风险。 

3.2.2 航空行业的能力 

3.2.2.1 在制定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时，各国必须牢记受监管方如何证明其合规。一致性和可

访问性是技术要求的重要特征。 

3.2.2.2 受监管方必须具备适当的能力来评估与其引进的技术相关的风险，并能够向监管机构

阐明如何减轻这些风险。反过来，监管机构应考虑受监管方管理风险的能力，以及要求它们承担进行

特定合规流程是否可行和相称。 

3.2.3 教育 

3.2.3.1 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方需要了解基于绩效的监管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各方

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如果没有适当的教育来教导基于绩效的监管原则，各方就有可能继续使用它们熟

悉的证明其合规的规范性方式。  

3.2.3.2 还有一种风险是，各方没有认识到严格达到绩效要求的重要性，以及用于证明合规的

过程可能比更具规范性的监管框架更为复杂和繁重。这反过来会造成监管不足的风险。 

3.2.4 标准和指导 

3.2.4.1 基于绩效的方法至为有用，但如果得不到切实的运行标准和指导材料的支持，则可能

归于无效。因此，有必要制定适当的标准和指导材料，使受监管方能够了解监管范围和所需采取的合

规流程。  

3.2.4.2 指导材料对于支持资源较少或不太成熟的运营人遵守基于绩效的监管法规尤为重要。

它可以说明如何展示可接受的合规方式、提供何为合规的示例并将参与者引导至可能能够提供帮助的

资源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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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如果没有专门性的指导，受监管方可能无力决定显示其合规的适当方法，这会导致更

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实现合规。  

3.2.4.4 使用过度的规范性标准和指导材料可能会实际降低总体监管法规提供的灵活性。这会

降低使用基于绩效的方法得到的一些好处，例如灵活性。可以通过使用稳健的方法制定标准和指导材

料来缓解这种情况，而这仅在适当的情况下并在继续提供足够程度的灵活性的情况下采用。 

4. 新兴技术有时具有试验性质 

4.1 试验性的新兴技术概念可以反映在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导材料和立法中，以鼓励追求或

促进创新。  

4.2 要使围绕新兴技术的任何商定原则有效，需要确认创新涉及试验，而试验又会带来失

败的风险。  

4.3 如果不清楚这种情况，那么可能有两种结果。首先是监管体系过度规避风险，因为决

策者感觉没有足够的权力允许进行试验。第二个是监管体系对非正式发生的冒险行为不敏感，并且不

朝着管理风险的行为演变。 

4.4 识别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而尤其是识别和管理影响航空器安全的新技术风险的能力至关

重要。其他部门失败的主因不是因为它们使用基于绩效的体系，而是因为它们如何实施这项体系以及

没有为监测新技术如何得到实施制定战略。 

 

—完— 


